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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孙建新、俞
凯华报道 “你好，我要投诉！
我去年2月底买的苹果牌笔记本
电脑，突然屏幕发生异常，我要
求苹果售后进行维修，他们却以
已超过保修期为由,提出需我自
费维修，可屏幕属于主要部件，
保修期应该是两年啊！”日前，湖
州市长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12315投诉举报中心工作人员
接到了消费者程先生的投诉。

带 着 程 先 生 的 投 诉 ，
12315中心工作人员随即联系
了苹果官方售后服务部门。
通过了解得知，在大陆正规渠
道购买的正品苹果牌笔记本
电脑的保修政策是全球联保
一年，屏幕、主板、硬盘等主要
部件是享受两年保修的。但
是如若该笔记本不是在大陆
购买的，就只能保修一年，无
法享受第二年的主要部件保
修。从程先生提供的产品序

列号看，此款笔记本电脑购于
我国香港地区。

当12315工作人员将苹果
官方售后服务部门的答复告诉
程先生后，他也承认该笔记本电
脑于去年 2 月在香港购买的。

“当时正好去香港旅游，觉得苹
果产品比内地便宜些，就买了一
台笔记本电脑、一部手机，没想
到笔记本电脑还没怎么用就出
现了屏幕故障。”程先生无奈地
说道。

长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消
保科负责人金福根介绍说：在国
外(或港澳台等地区)购买商品的
行为，是无法根据中国(内地)法
律去维权的，一旦发现购买的商
品出现质量问题，要回到购买国
(或购买的地区)去交涉。但是来
回交通费与住宿费价格不低，甚
至超过商品本身，所以消费者确
实要权衡一番。

本报讯 通讯员朱来华 记
者冯伟祥报道 临海一家钢结
构公司的一名工伤员工要求解
除劳动关系，由公司予以经济赔
偿。而公司则要他继续留在公
司工作，否则不予支付一次性伤
残就业补助金等。双方争执不
下，近日，临海市司法局大洋司
法所主持调解，促成双方达成协
议，维护了职工的正当权益。

安徽籍农民工甄先生于2012
年2月应聘进入临海一家钢结构
有限公司工作，该公司为甄先生办
理了工伤保险。2013年7月31
日，甄先生在使用行车吊运钢梁时
不慎碰撞立在地面上的一根钢梁，
被翻倒的钢梁压伤右脚，立刻被送
至医院救治，公司为其付清了住院
期间的全部治疗费用。

2013年9月3日，临海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甄先
生为工伤。2014年11月，台州
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为其作
出九级伤残的鉴定结论。

甄先生认为，自己在工作中
不小心受伤，理应享受相应的工伤
待遇，并要求与该公司解除劳动关
系，由公司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
助金等经济赔偿合计13.5万元。

公司对甄先生被鉴定为九
级伤残没有疑问，同意其享受社
保部门给付的一次性全部理赔
金，但不同意甄先生提出的解除
劳动关系的要求，表示要让他继
续留在本公司工作，否则，公司
不予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
金等。

双方多次协商无果，于是，
甄先生向临海市大洋街道人民
调解委员会申请予以调解。大
洋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指定由
临海市司法局大洋司法所负责
调解。司法所认为，根据《工伤
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甄先生
要求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公司
应该按有关法律政策的规定支
付其一次性就业补助金，这是受
法律约束的工伤待遇。

与此同时，司法所也提出，
甄先生诉求的赔偿金数额没有
法律依据，并向其讲解了工伤赔
偿有关标准。

经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
成协议：甄先生与钢结构公司解除
劳动关系；公司支付给甄先生一次
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
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住
院伙食补助费等合计57800元。

■记者王海霞

在这个案件中，工伤职工很
特殊，他是一名聋哑人，遭遇的是
重大工伤事故；维权对象很奇葩，
为逃避责任，尽钻法律漏洞。最
终，王某在杭州市总工会的真诚
援助下，历时两年，经一次劳动仲
裁、三次法院审判，最终获得了15
万余元工伤赔偿。

2005年，王某进入杭州某纺
织公司从事设计工作。第二年，在
出差的途中发生了严重车祸，左肱
骨、脾、肺等受到严重伤害，进行
了大手术。公司为其申请了工伤
并鉴定为伤残等级六级。

工伤后，王某一直在公司原
岗位上班。2012年 6月，公司需
搬迁至余杭区，因上班路途等原
因，王某向公司提出辞职，同时请
求公司支付因发生工伤需支付的
一次性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医疗
补助金、工伤期间护理费、住院期
间伙食补助费等费用 16 万余
元。但是，遭到了公司的拒绝。

公司恃强凌弱，王某有口难

言。在妹妹的陪同下，王某来到
杭州市总工会法律志愿者总队。
志愿者兰艳霞律师接收此案后，
展开调查取证，发现案件并没有
看起来那么简单。

虽然王某坚信从 2005 年至
2012年期间，他都是在同一岗位
为同一个老板工作，离职时老板
理应依法支付各项费用。但是事
实上，在这7年间，王某的劳动关
系经历了三次变更。

2007年，王某的劳动关系已
经由发生工伤的公司变更为其子
公司。2010年，王某与纺织公司
子公司的劳动关系终止，与一家劳
务派遣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并被
派遣回了纺织公司的子公司。3
个月后，王某又与纺织公司的子公
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在这一系列
复杂的劳动关系变化中，公司的目
的不得而知，但作为劳动者王某，
甚至都不清楚自己被派遣过。

发生工伤的用人单位与离职
时的用人单位不是一家，该向哪
一家提起索赔要求？无论是向发
生工伤的用人单位还是其子公

司，此时离支付工伤赔偿均已过
了一年的时效。必须向两家一起
连带索赔！经分析，兰艳霞律师
认为，王某自2005年6月进入纺
织公司后，一直在同一地点担任
同一职务直至 2012 年辞职止，
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是连续的。在
这期间，王某的劳动关系发生变
化是两家公司利用其控股关系安
排所致，依据侵权责任的连带原
则，选择了将两家公司作为共同
的被申请人，要求它们承担连带
的赔偿责任。

劳动争议仲裁委经开庭审理后
支持了兰艳霞的观点，裁决：纺织
公司及其子公司连带支付申请人一
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伤残
医疗补助金等各项费用15万余元。

对方不服仲裁，在起诉期内
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依据现有规
定，劳动案件向法院提起诉讼的，
每个用人单位应单独立案，即对
纺织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诉讼需分
开起诉，这直接破坏了两用人单
位与王某的事实用人关系。在审
理过程中，经过与法官对案情及

相关事实的沟通，最终将案件合
并审理。

在法庭上，兰律师理直气壮
地辩驳：要求两家公司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虽然没有法律依据，但
是也没有法律规定，只有法律明
确规定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
下才可适用连带责任。而事实
上，王某的劳动地点和内容是连
续的，与两家公司形成事实劳动
关系，这是对法律事实的认定。
在这样的法律事实前，由事实劳
动关系的用人单位承担责任是理
所当然，也是法律规定的。对方
律师哑口无言。

经过漫长的等待，一审终于
判决，由两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支
付王某15万余元。

对方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
起上诉。经过审理，最终支持了
王某的诉求，判定两公司承担连
带责任，支付15万余元。

2013年判决生效后，对方公
司通过一审法院支付了相关钱款。

到此，案子似乎已经尘埃落
定。2014年 4月，王某却意外收

到浙江省高院的立案通知——纺
织公司提起了再审。杭州市总工
会再次给予王某法律援助，兰艳
霞律师再次拿起案卷，仔细查阅、
认真分析，向省高院进行了合法
合理的积极陈述，得到了省高院
的支持。不久，省高院驳回了纺
织公司的诉请。

王某的维权之路在工会的帮
助下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律师手记：正义虽然来得慢
点，但它还是来了。

关于案件。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之间复杂的关系，有时候仅仅
限于法律的现有规定是不够的，
所以需要那么多的司法解释。对
于每一个案件，用心去研究、分
析，总会有很多收获。

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纺织
公司及其子公司面对工伤的事
实，虽然因为法律漏洞而存在不
予承担责任的可能，但作为社会
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诉讼及时
间拖延的方式逃避其应承担的责
任是不可取的。

本报讯 记者孟万成报道 6
月10日晚上，在临安市采访劳动
模范和抗战老兵的记者投宿城区
钱王大道上的白天鹅酒店。而次
日结账时的一幕让记者瞠目结舌。

次日上午，记者到酒店前台退
房结账，由于前一天记者登记时交
了200元押金，房费是100元，酒
店前台服务员在退还记者100元
押金后便再无下文。

当记者提出要开发票回单位
报销时，对方回答说，开发票可以，
但要加付房费的10%即10元才能
开具。住店开票，天经地义，额外
加费，于法无据。记者明确提出，

此举涉嫌违法、偷税行为，可任凭
记者道理讲得口干舌燥，前台服务
员依然坚持加付10%这条“店规”，
并称“刚才有个公安局的人也是这
样办的。”言下之意是公安局的人
尚且如此，你怎能例外？

因急于出访，记者无奈之下只
好退而求其次，要求酒店开张收据
作为凭证。服务员总算是没有推
辞，可当记者接过开好的收据一
看，顿时傻了眼——收据上无单
位、无开具人署名、无公章，说是收
据，其实就是一张白条。

在记者的一再坚持下，服务员
总算在收据上填写了单位名称，在

收款人一栏里写上了一个“许”
字。可当记者要求在收据上盖上
单位公章时，这名姓许的服务员再
次语出惊人：“我们酒店没有公
章。”

记者向这名许姓服务员提出，
要求面见酒店负责人，直接向其投
诉，服务员表示：“我们老板不在，
要下午四五点才来。”记者因为时
间紧迫，无法再与其纠缠，只好拿
上这张不伦不类的“收据”，留下电
话号码，让服务员转告酒店负责人
到店后与记者联系。然而，截至发
稿时，记者也没接到酒店负责人的
回话。

开发票要加收10%，给收据却
不见公章，临安白天鹅酒店的“店
规”不光奇葩，而且霸道。希望当

地工商、税务等部门认真查一查白
天鹅酒店的不法行为，治一治这霸
道的“店规”。

“助力法治杭州·巾帼在行动”——2015年杭州市妇联“送法下基层”活动，日前在杭州下城区武林街
道竹竿巷社区启动，杭州市妇女维权志愿者团的律师和心理咨询师开场表演了普法舞台剧《婚姻变奏
曲》，并在演出过程中穿插进行维权、禁毒等法律知识竞赛，发放宣传资料，寓教于乐，倡导广大女职工和
社区妇女学法、尊法、守法、用法，以法律手段维护权益。

通讯员王明磊、王映敏 记者周金友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唐学基报
道 涉及工资的劳动争议往往
因为没有明确的约定而起，杭州
一名务工者在入职前与公司负
责人的对话中留了一手，将双方
对话录了音，正是这份录音证据
保护了自己的权益。

2014年7月1日，王婷轩入
职于杭州雅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工作。今年5月15日，经协商一
致，双方终止了劳动关系。近日，
小王向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提出仲裁申请，称自己入职时
双方约定的月工资应为3400元，
但实际公司每月只支付了2900
元。小王说，入职时，公司负责人
曾承诺在终止劳动关系时会将差
额一并发放到位的，可离职时，公
司却未予发放。故小王要求公司
支付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5
月15日的工资差额部分。

庭审中，公司首先否认了小
王每月工资3400元的说法，并提

供了小王每月签字领取2900元
的工资表。小王则当庭提供了与
公司负责人的对话录音，录音中
清楚地证明入职时双方约定的月
工资为3400元。在事实面前，公
司最终同意给小王补齐差额工资
4750元。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
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
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
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
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
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雅斯公司提供的工
资表证明小王每月领取2900元
的事实，若庭审时小王未能提供
录音证据，则不能证实公司存在
减少劳动报酬事实，小王的诉求
无法得到保障。正是由于小王
了解证据的重要性，并积极主动
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才扭转
了在举证责任上的不利后果。

案例二：历时两年四上公堂的艰难工伤索赔案

逃避责任，奇葩公司尽出损招
法律援助，聋哑职工终获赔偿

开发票要加收10%，给收据却不见公章

临安白天鹅酒店的店规如此霸道

助力法治杭州·巾帼在行动
举案说法

月薪没有书面约定怎么办？

录音证据一样给力

图实惠
遇售后难题

市场监管：境外购物无法按内地法律维权

员工工伤后要求辞职遭拒，司法所介入调解

工伤待遇一样也不能少

■阮向民

6 月 13 日，中央电视台《焦
点访谈》节目曝光一起“被私了
的案件”——2003年，做羊绒生
意的河北人老杨在自己银行账
户里存的780万元货款，莫名其
妙被别人取走。从银行处得
知，巨额货款为老杨生意相关
方港商谢金来取走。当年9月，
老杨即向深圳市公安局经侦局
报案，公安部门作为刑事案件
立了案，而且把嫌疑人抓到
了。然而，办案民警让老杨选
择：一是讨回钱但要撤案，二是
让嫌疑人坐牢但钱没了。老杨
选了前者，但最终钱没拿到，案
子撤了，嫌疑人也“飞”了。事
情经媒体曝光后，深圳公安发
布消息称，深圳市公安局高度
重视此案，立即成立联合调查
组，尽快向社会公布。

12年来，这起案子始终沿着
一条诡异的路径发展。在嫌疑
人已经锁定的情况下，深圳公安
在老杨报案 8 个月后才以涉嫌
合同诈骗罪立案；在犯罪嫌疑人
诈骗事实清晰的情况下，又过了
整整8年才下达通缉令。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以涉嫌
刑事犯罪定性的案件，却走入了
撤案协商类似民事调解的程序，
公安作为公权机关、执法部门，放
下身段当起了老娘舅。如果当时
犯罪嫌疑人还钱了事，那么深圳
公安办案人员严重渎职的角色错
位或许也就这样瞒天过海了。偏
偏那个贪婪无耻的港商逃过坐牢
一劫之后马上恢复老赖本性，而
此时的公安，那个角色错位的“老
娘舅”居然以“案销了不管了”，放
任嫌疑人逍遥法外。

梳理一下深圳公安的办案
逻辑：案我立了，人我也抓了；撤
案是你当事人的选择，放人是撤
案后的结果。

也许我们应该庆幸这起“私
了案”最终没有私了成功，深圳
公安的办案逻辑也最终将接受
媒体和公众的评判，甚至办案人
员如此荒诞的行为背后是否存
在不可告人的利益输送，也终将
一一验明真身。

“私了案”已引起了社会的
强烈关注，深圳公安也已成立联
合调查组，并承诺尽快向社会公
布调查结果。公众期待的是，

“私了案”的真相别再“私了”。

维权观察

“私了案”的
真相不容“私了”

本次带给读者的是被称为“液体
黄金”西班牙进口橄榄调和油，并且是
冷压初榨的橄榄油。

打开瓶盖您就能闻到淡淡橄榄的
清香，橄榄油清澈透明，入口醇香，纯
天然、更绿色、更健康，品质一流。炒
菜凉拌皆宜，使食物更香，更滑，味道
更醇厚。平常家里小孩子不喜欢吃青
菜，用橄榄油一炒，又香又嫩。用橄榄

油炒菜油烟特别的少，吃得更加放心
和健康。尤其是家里有小孩和老人，
身体抵抗力差，一定要用上健康的好
油。

今天，顺添旺公司特在浙江工人
日报举办“全民换油活动”，只要普通
油的价格就能换得西班牙进口冷压初
榨橄榄油。原价399元一桶，活动价
399元买一桶送一桶，并且前25名打

进电话订单成功的读者，加99元再送
两桶，也就是说只要498元您就能拿
到4桶油，每桶10斤，共40斤，平均
每斤只要 12.45 元。真的是相当便
宜。活动限量200桶。想给全家换上
健康油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
线：0571-88931807。

西班牙进口初榨橄榄油
强势登陆浙江

为推动衢州市“智慧城市”建设，推
进普惠金融，加深广大群众尤其是农村
居民对电子支付业务的认识和了解，6月
6日上午，由常山县人行牵头，常山农信
联社和辖内部分银行代表参加，在芳村
镇展开了“e动城乡 智慧支付”主题宣传

推广活动。近年来，常山农信联社积极
推广网上支付、手机支付、金融IC卡“闪
付”等电子支付业务发展，引领农村居民
享受智能化、现代化的支付服务，助力城
乡一体化。截至5月末，该社电子银行笔
数替代率为68.55%，位居衢州农信系统

第一；开立个人网银客户数14892户，手
机银行14587户；创建省级网上支付应
用示范区1家，市级网上支付示范区1
家，市级网银示范区4家，手机支付示范
区3家，逐步形成了具规模、强优势、可持
续的农村支付体系。 徐国红

为进一步增强普惠金融服务能力，
提高群众满意度和普惠金融工程影响
力，江山农商银行在原来的宣传基础
上，积极创新搭载各种平台，着力做实
做精“微信宣传、代言宣传、感观宣传”，
为普惠金融创造更多宣传视角，更好地
实现金融服务普及化。

业务部系统性提炼整理出江山农
商银行产品体系，梳理出当前主打产
品，在火车站、公交车上等公共场所，免
费为其更换装饰，设计并布置充满朝气
的普惠金融宣传画。同时，组织行里的
青年员工拍摄通俗易懂的产品宣传片，
如《谁说不能贷》、《丰收社保卡》、《圆梦

——丰收E站》，让客户更加清楚全面
了解江山农商银行的最新产品。通过
将这些宣传片在江山电视台和各乡镇
网点大厅播放等方式，向全市60多万百
姓传递浙江农信浓浓的“普惠金融”理
念。

王伶俐

常山农信联社：e动城乡 智慧支付

江山农商银行：普惠金融宣传三步走


